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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基本情况

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

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

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

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

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4〕23号）、《城

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4〕17号）、《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的通知》（云政发〔2014〕20号）要求，为全面建成公平、统一、

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

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

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楚雄州政府及时建立了统一的“多缴多补”参保补贴激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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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基础上，认真执行《楚雄州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楚政通〔2014〕39 号），明确

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补助标准以及财政资金承担机制。

2022 年度各级财政对牟定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共计

4,569.2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收入 3,328.72万元，省级补

贴收入 949.64万元（未含 25.36万元重残代缴收入），州级补贴

收入 175.25 万元，县级补贴收入 115.66 万元（未含 34.34 万元

贫困低保代缴收入）。

二、绩效评价结论

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牟定县人社局）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

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1.75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

经评价分析，项目补贴资金足额拨付到位，严格按照政策进行支

出；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人员资格认定、

死亡认定、养老金缴纳、发放养老金等方面执行了较为严格的流

程标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群众的幸福感及满意度不断提

升。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为：绩效管理体系不健全；基

层社保经办机构硬件设备保障不到位。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加大政策宣传，营造参保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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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定县人社局贯彻落实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切实做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成功引导广大居民踊跃参保。2022 年牟定县人社局采用牟定匠

人微信公众号、“小广场大喇叭”、工作人员进村入户等方式开展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活动，政策知晓率较 2021年有明显

的提升，广大居民对人社局以及社保政策的满意度逐渐提升。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

牟定县人社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各

乡镇严格按照社保经办规程执行。各级部门明确责任分工，周密

组织，协同配合。在加强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的同

时，指定专职人员具体经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对涉及人数

多，工作难度大的村，特别加强工作人员力量，重点突破，落实

到人，跟踪调度，通过以点带面，创新方法，难点攻关等措施，

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工作组织协调上，县级统筹

安排好各项工作，帮助协调各乡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公安、残联、民政、财政等部门密切配合，积极为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完全覆盖创造良好环境。

（三）提升信息服务，强化风险管控

针对社保核心业务信息系统的特点，牟定县人社局逐项明确

业务申办途径、上传资料、留存资料、审核标准，制订社会保险

经办规程，确保所有基础业务办理有据可循、严格规范。着力分

析、解决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综合受理模式下业务量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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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事项归口和责任明确等问题，建立健全信息档案，确保业务

经办管理运行顺畅、高效。同时，不断完善业务经办风险点管控，

进一步规范业务环节，建立健全风险点管控监督检查制度，适时

开展业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有效防范和化解业务风险，

确保过程严密规范、结果准确可靠。

（四）严格内控管理，保障资金安全

牟定县人社局严格执行内控要求，各岗位工作人员严格管理

本人信息系统账户，做到经办与审批相分离；严格落实会计核算

制度，规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行为；严格基金资金管理，实

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着力于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财

务业务一体化，确保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强化资金

收支和预算管理，不断提高资金收支的约束力、执行力。严格实

行保费预存代扣制度，进一步健全资金管理内控、稽核制度，规

范业务流程，对重点环节进行实时监控，确保社保资金的安全有

序运转。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方面

1.设备保障不到位。根据访谈了解，各乡镇的基层经办力量

和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加之经费不足造成硬件设备保障不到位，

尤其表现在社保档案的扫描、归档管理方面，亟需配备专业的扫

描设备。

2.数据查询有局限。根据访谈以及相关资料显示，社保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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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信息系统查询范围仅限牟定县，无法查询群众在外省的参保

情况，险种参保数据未实现全国共享。

（二）绩效管理方面

绩效指标设置不细化。根据牟定县人社局提供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

表”，在制订绩效指标时，绩效目标制订不够细化，例如：“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中，项目绩效

指标为：①数量指标：参保人数；②可持续影响指标：年满 60

周岁并符合待遇领取人员终生保证率；③服务对象满意度：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满意度。指标内容较为单一，且设置的指标对本单

位工作的考核目标不明晰，考核结果应用性不强。

五、建议

（一）增强设备保障力度，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保险机构基础条件的建设，给予硬

件设施设备的经费保障，配套现代化办公设备，逐步加快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认证信息化程度建设，保障人民群众信息的安全，

完善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给民众节省办事时间。

（二）加强信息系统升级，促进社保数据共享

加强对社保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建设，连入全国统一的信息系

统和平台，将“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分

级管理、网络互联、信息共享”作为贯穿于系统升级各环节的基

本原则。通过连入全国人社统一的信息系统和平台，实现操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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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规范统一、信息数据全国共享，以更加准确快捷高效服务参保

对象。

（三）细化项目绩效指标，落实绩效考核监督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遵循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

应匹配的原则，根据项目预期效益等，细化量化绩效目标指标设

置，提升绩效指标设置合理性，使项目整体绩效考核具有可操作

性，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完善绩效指标体

系。二是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完善绩效监督机制。动态了解和掌

握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程等，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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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和《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楚政发〔2020〕5 号）的要求，结合《牟定县财政局关

于对 2022年度部分县级预算重点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牟财绩〔2023〕5 号）文件，云南昆审会计师事务

所受牟定县财政局委托，于 2023年 7月 15日至 2023年 8月 15

日对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

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

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

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

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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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4〕23号）、《城

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14〕17号）、《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的通知》（云政发〔2014〕20号）要求，为全面建成公平、统一、

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

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

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楚雄州政府及时建立了统一的“多缴多补”参保补贴激励机

制，在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基础上，认真执行《楚雄州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楚政通〔2014〕39 号），明确

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补助标准以及财政资金承担机制。

2022 年度各级财政对牟定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共计

4,569.2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收入 3,328.72万元，省级补

贴收入 949.64万元（未含 25.36万元重残代缴收入），州级补贴

收入 175.25 万元，县级补贴收入 115.66 万元（未含 34.34 万元

贫困低保代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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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1.资金预算情况

牟定县人社局根据《关于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

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楚人社发〔2019〕14号）、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

（云人社发〔2019〕5 号）要求，并结合 2021 年领取养老金人

数，考虑 60周岁以上待遇领取人员增加、死亡以及加发基础养

老金等综合因素推算出 2022年领取养老金人数，测算得出 2022

年基础养老金支出；结合 2021年死亡人数和三年死亡人数平均

数推算得出 2022年死亡人数，测算得出 2022年丧葬补助费支出

等。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基本情况如下：

（1）2022年预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情况。本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99,861,799.66 元，

其中：个人缴费预算收入 26,873,400.00 元（包含财政对困难人

员代缴收入 494,600.00元），中央、省级、州级、县级财政补贴

预算收入 50,738,772.00 元，集体补助预算收入 146,000.00 元，

利息预算收入 980,000.00元，委托投资收益 9,018,627.66元，转

移预算收入 12,025,000.00元，其他预算收入 80,000.00元。详见

下表：

表 1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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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执行数 2022 年预算数

一、个人缴费收入 15,572,000.00 26,873,400.00

其中：财政为困难人员代缴收入 149,800.00 494,600.00

二、财政补贴收入 48,432,914.00 50,738,772.00

其中：财政为困难人员代缴收入 42,593,624.00 44,580,319.00

财政对个人缴费的补贴 3,901,770.00 4,074,136.47

三、集体补助收入 146,000.00 146,000.00

四、利息收入 2,675,300.00 980,000.00

五、委托投资收益 7,144,899.11 9,018,627.66

六、转移收入 38,500.00 12,025,000.00

七、其他收入 16,000.00 80,000.00

本年收入小计 74,025,613.11 99,861,799.66

（2）2022年预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情况：

2022年预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数 32,027人，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为 49,835,452.18元，其中：

基础养老金预算支出 44,580,319.00 元，个人账户养老金预算支

出 3,053,817.18.00元，丧葬抚恤补助预算支出 2,084,316.00元，

转移预算支出 85,000.00元，其他预算支出 32,000.00。详见下表：

表 2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1 年执行数 2022 年预算数

一、基础养老金支出 42,593,624.00 44,580,319.00

二、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2,728,700.28 3,053,817.18

三、丧葬补助金支出 1,937,520.00 2,084,316.00

四、转移支出 83,000.00 85,000.00

五、其他支出 30,000.00 32,000.00

本年支出小计 47,372,844.28 49,835,452.18

（3）2022年预计基金结余情况。2022年预计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50,026,347.48元。

2.资金下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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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提

前下达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经费预算的

通知》（楚财社〔2021〕240 号）《牟定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通知》（牟财社〔2022〕

16 号）下达中央补助资金 3,202.40 万元，《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楚财社〔2022〕123号）《牟

定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

助经费的通知》（牟财社〔2022〕109号）下达中央补助资金 88.65

万元，《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结算资金的通知》

（楚财社〔2022〕242号）《牟定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结算资金的通知》（牟财社

〔2022〕150号）下达中央补助资金 37.67万元；《楚雄州财政局

关于下达支持基层落实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

（楚财社〔2022〕66号）《牟定县财政局关于下达支持基层落实

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牟财社〔2022〕72号）

下达省级补助资金 289.00 万元；《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州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州

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楚财社〔2021〕260号）《牟定县财政局关

于下达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州级补助资金的通知》（牟

财社〔2022〕17号）下达州级补助资金 175.25万元；《牟定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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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关于下达 2022年县级配套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资金的通知》（牟财社〔2022〕129号）下达县级补助资金 150.00

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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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下达及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资金下达文件 资金来源
下达

资金

代缴计入个

人缴费收入
执行资金

当年结

余资金

上年末滚存

结余资金

当年末滚存

结余资金
备注

（楚财社〔2021〕240 号）

（牟财社〔2022〕16 号）
中央补助资金 3,202.40

3,328.72 -167.83 383.28 215.55
用于支付基础养老

金 3496.45 万元

（楚财社〔2022〕123 号）

（牟财社〔2022〕109 号）
中央补助资金 88.65

（楚财社〔2022〕242 号）

（牟财社〔2022〕150 号）
中央补助资金 37.67

（楚财社〔2022〕22 号）

（牟财社〔2022〕46 号）
省级补助资金 686.00

25.36 949.64 -30.94 -55.52 -86.46

重残代缴记入个人

缴费收入 25.36 万

元；用于支付基础养

老金 620.72 万元；

支付 55-59 周岁重

残养老补助 29.27

万元；支付参保个人

（楚财社〔2022〕66 号）

（牟财社〔2022〕72 号）
省级补助资金 2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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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补贴 330.59 万

元

（楚财社〔2021〕260 号）

（牟财社〔2022〕17 号）
州级补助资金 175.25 175.25 13.83 52.51 66.34

用于支付基础养老

金 41.52 万元；支付

参保个人缴费补贴

41.79 万元；支付丧

葬补助 78.38 万元

（牟财社〔2022〕129 号） 县级补助资金 150.00 34.34 115.66 -20.30 41.14 20.84

贫困低保代缴记入

个人缴费收入34.34

万元；用于支付基础

养老金 41.52 万元；

支付参保个人缴费

补贴 16.06 万元；支

付丧葬补助 78.38

万元

合 计 4,628.97 59.70 4,569.27 -205.24 421.41 2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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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内容

本项目中涉及 2022年度各级财政针对牟定县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下达补贴资金共计 4,569.27 万元。缴费补助收入 355.00 万

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 299.65万元，州级财政补助 55.35万元。

基础养老金补助收入 4,061.7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3,328.72

万元，省级财政补助 650万元，州级财政补助 41.52万元，县级

财政补助 41.52万元。丧葬抚恤补助收入 152.52万元。

主要政策依据为：

1、缴费补贴

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印发的《楚雄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实施细则》（楚政通〔2014〕39号）及《关于转发云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楚人社发

〔2019〕14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为：参

保人个人缴费、中央补贴、省级补贴、州级补贴、县级补贴、基

金收益及其他合法收入等构成。为引导激励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

早参保、多缴费、长缴费，增加个人账户资金积累，优化养老金

结构，提高待遇水平，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缴费补贴

动态调整机制，对于选择 100.00 元、200.00元、300.00元、400.00

元、500.00元、600.00元、700.00 元、800.00 元、900.00 元、

1,000.00 元、1,500.00 元 11 个档次缴费的参保人，依次享受

30.00 元、40.00 元、50.00 元、60.00 元、70.00 元、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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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元、100.00元、110.00元、120.00元、130.00元的政府缴

费补贴，对于选择 2,000.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的，按照参保人所

选档次标准的 6.50%享受政府缴费补贴，政府缴费补贴所需资金，

除省财政给予的每人每年 30.00元缴费补贴外，超出部分由省财

政承担 50.00%，州市、县区财政承担 50.00％。

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建

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

施意见》（云人社发〔2019〕5号）规定，在每年 100.00 元、200.00

元、300.00 元、400.00 元、500.00 元、600.00 元、700.00 元、

800.00 元、900.00元、1,000.00元、1,500.00 元、2,000.00元 12

个缴费档次标准基础上，增设 3,000.00 元缴费档次标准。《云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

省税务局关于调整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

标准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97号）规定，云南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由每年 100.00 元调整为每年 200.00

元。调整后的缴费档次标准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

2、基础养老金补贴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4〕8号），政府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

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

给予 50.00%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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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楚雄州财政局关于转

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

知》（楚人社发〔2019〕14号）和《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楚

人社发〔2020〕25号）文件精神，参保人缴费超过 15年以上的，

缴费年限每增加一年，仍然由州、县两级财政每月加发 2元基础

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从 2020年 7月 1日起，由原每人每月 88.00

元的基础上由中央财政增加补贴 5.00 元，省级财政补助的基础

养老金继续执行每人每月 15.00元的标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月 108.00 元。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36号）

文件精神，基础养老金从 2022年 7月 1日起，由原每人每月 93.00

元的基础上由中央财政增加补贴 5.00 元，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月 113.00元。

3、困难群体补助

对重度残疾的参保人，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

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从实施细则实施之年起，省级财政按

照 200.00 元的缴费档次标准逐年全额代缴养老保险费。除省级

财政代缴养老保险费外，对年满 55周岁未满 60周岁，符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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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补助条件的重度残疾人，省级财政同时按月支付养老补助，

支付标准与月基础养老金标准一致。对持有三、四级残疾证的参

保人，州级财政每人每年给予 50.00元的缴费补贴，对持有三级

残疾证的参保人，县级财政每人每年另给予 100.00 元的缴费补

贴，并同时享受有关政府补贴。

4、丧葬补贴

参保人在缴费或领取待遇期间死亡的，按照最低基础养老金

标准发放 12个月的一次性丧葬补助金，个人账户余额（包括个

人缴费、政府补贴和利息）可以依法继承。

（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表所设绩效指标如下：

一级指标从产出、效益、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二级指

标的产出指标对产出数量进行评价；效益指标对社会效益、可持

续影响方面进行评价；满意度指标对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进行评

价。三级指标的产出数量指标从参保人数、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

居民按时发放率方面进行评价；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

均从年满 60周岁并符合待遇领取人员终生保证率方面进行评价；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对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满意度进行评价。

（五）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设置 8个内设机构，包括：

办公室、人力资源和就业促进股、专技人员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股、工资福利股（评比达标表彰办公室）、社会保险股、劳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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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监察大队、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股、牟定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信访调解与劳动关系股）。

所属单位 2个，分别是：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牟定县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牟定县创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

中共牟定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研究决定，印发《牟定县社会

保险中心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牟编发〔2022〕10号），文件

要求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主要负责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职业年

金的政策宣传、缴费核定、个人账户管理、待遇审核支付、内控

稽核监督以及基金收支预决算管理、信息披露等社会保险经办服

务工作。承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和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及社会保障卡应用管理职责。指导乡镇社会保险业务工作。主

要包括事业养老保险业务股、企业职工养老（工伤）保险业务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股 3个内设机构。

乡镇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办理社会保险相关业务，一般人员配

备 1—2人，具体负责辖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指导和业务

经办工作。

全县建立了村（居）委会协办员制度，每个村社至少设立一

名村级协办员，具体负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资料收集、

经办服务等工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 20 -

（1）通过对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中央、省、州、县级补助）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掌握项目开展

进度以及资金执行的具体情况。

（2）通过项目绩效评价了解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在项目管理方面是否规范，是否专款专用。

（3）关注资金使用是否有效、资金使用成效是否达到了预

期目标，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督促项目实

施单位认真整改，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

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

3.评价资金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资金范围为 2022年度各级财政对牟定县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共计 4,569.2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

贴收入 3,328.72万元，省级补贴收入 949.64万元（未含 25.36万

元重残代缴收入），州级补贴收入 175.25 万元，县级补贴收入

115.66万元（未含 34.34万元贫困低保代缴收入）。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及评价依据

1.评价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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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8〕34 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和《牟

定县财政局关于对 2022年度部分县级预算重点财政项目支出开

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牟财绩〔2023〕5 号）文件，遵循科

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展项目绩效

评价工作。

（1）科学公正。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

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

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此次绩效评价是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

进行复评。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

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

2.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

11号）和《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对 2022年度部分县级预算重点财

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牟财绩〔202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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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及被评价项目基本情况，综合社会效益、满意度等情况，

进行指标设计。

项目绩效指标体系包括投入情况、过程情况、产出情况、效

益情况四个方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关注的重点是被评价项目立

项、资金投入、资金管理及组织实施情况，产出情况及资金支出

效益。因此，在具体设置绩效评价指标权重时，提高了产出和效

益指标的权重，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在整体权重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次绩效评价设置投入、过程、产出、效益 4个一级指标，

权重分别是：15%、25%、30%、30%。设置项目立项、绩效目

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

出时效、社会效益、满意度共 10个二级指标；设置立项依据充

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

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

金使用合规性等 23个三级指标，共 44个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投入指标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 3个二级指标，

下设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等 5个

三级指标 9个评分标准。主要考核项目立项手续是否符合政策及

法规、项目立项符合长期规划和部门职责、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

细化量化、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科学有依据、资金分配是否有据可

依等情况。

过程指标包括资金管理、组织实施 2个二级指标，下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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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等 5个三级指标 18个评

分标准。主要考核项目资金的到位及执行情况、项目资金是否按

照相关规定支出核算、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等情况。

产出指标设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 3个二级指标，

下设实际完成率、实际发放财政补贴增长情况、断保情况、未参

保情况等 8个三级指标 10个评分标准。主要考核项目的实际完

成情况及项目质量等情况。

效益指标包括社会效益、满意度 2个二级指标，下设 5个三

级指标 7个评分标准。主要反映项目实施生产的社会效益、社会

公众或服务对象的满意情况。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等

评价方法对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

央、省、州、县级补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系统、科学地反映

评价项目综合绩效情况。

（1）因素分析法。通过对影响项目支出实施效益的因素进

行分析，了解影响项目实施效益的因素和项目实施效益未达预期

目标的原因，进一步提炼出政策实施的经验和做法以及下一步政

策需要改进的方向。

（2）比较法。通过对比分析项目申报情况与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项目实施进度是否滞后；通过详细

列举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的内外因素，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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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比分析，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将项目预期效益与实施

效果对比分析，结合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问题调研，评价项目预

期效益实现程度。

（3）公众评判法。通过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项目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对待遇领取人员、在缴纳人员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项目支

出的实施情况及开展内容，调查待遇领取人员、在缴纳人员对项

目实施后的满意度。

4.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和历史标准。具

体情况如下：

（1）计划标准。项目申报时设定了预期完成情况和效益，

对于本次绩效评价中支出的完成情况和预期效益，均采用计划标

准进行评价。

（2）行业标准。绩效评价相关行业标准参照国家相关政策。

（3）历史标准。绩效评价考核项目支出的实施效益，对比

的标准为项目实施前时期的历史标准。

5.评价结果

（1）对能够获取标准值的指标，根据不同指标的特征和属

性，分别从计划标准、经验标准等中获取。

（2）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定性评价

指标采用分析打分，对定量评价指标采用量化打分，总分按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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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3）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档次，根据评价分

值，确定评价对象对应的档次。具体分值与档次见下表：

表 4 评价分值与评价等级表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分值 ≥90 ≥80，＜90 ≥60，＜80 ＜60

6.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4）《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意见》（国发〔2014〕8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发〔2015〕48号）

（6）《财政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通知》

（财会〔2017〕28号）

（7）《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8）《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1〕16

号）

（9）《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领取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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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

107号）

（1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实现贫困人

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

111号）

（11）《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云南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实施方案的通知》

（云人社发〔2020〕54号）

（12）《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楚雄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实施细则》（楚政通〔2014〕39号）

（13）《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云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楚人社发

〔2019〕14号）

（14）《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楚雄

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实施细则及相关制度规程的通知》

（楚人社办通〔2022〕2号）

（15）《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牟发〔2019〕

24号）

（16）《牟定县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牟财

绩〔2020〕13号）

（17）《牟定县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牟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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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3号）

（18）《牟定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牟财

字〔2020〕28号)

（19）《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对 2022年度部分县级预算重点财

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牟财绩〔2023〕5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实施方案阶段

评价组根据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相关资料

和实地调研情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编制绩效评价实施方

案；将制订的绩效指标体系与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

交流，综合考虑县财政对应资金科室及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实地评价阶段

根据编制的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对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项目资金开

展实地评价，包括实地访谈，资料核查，问卷调查等工作。

（1）实地访谈。进行现场调查，对项目相关负责人开展访

谈。

（2）资料核查。对取得的评价依据资料进行复核以及研究，

并对项目支出会计核算凭证进行现场抽查，对提供的评价依据进

行复核。

（3）问卷调查。针对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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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设计调

查问卷，通过纸质问卷方式对待遇领取人员、在缴纳人员发放问

卷 100份，收回有效问卷 60份。

3.报告阶段

根据前期调研、实地评价及问卷调查取得的资料，综合各类

资料分析、调研情况等，按照确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被评价单位对绩效评价报告初稿进行反

馈意见和建议，评价组对反馈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并对评价结果

的合理性进行验证。评价组将报告提交牟定县财政局，由财政局

就绩效评价报告内容、质量及有疑义的部份进行沟通交流，并发

表验收意见，再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终稿。

三、绩效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1.75分，综合评价等级为

“优”。经评价分析，项目补贴资金足额拨付到位，严格按照政

策进行支出；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人员

资格认定、死亡认定、养老金缴纳、发放养老金等方面执行了较

为严格的流程标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群众的幸福感及满

意度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为：绩效管理体系

不健全；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硬件设备保障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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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得分情况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1.75分，综合评价等级为

“优”。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 5 项目支出指标得分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投入 15.00 14.00 93.33%

过程 25.00 22.70 90.80%

产出 30.00 29.84 99.47%

效益 30.00 25.21 84.03%

合计 100.00 91.75 91.75%

四、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一）投入情况分析

1.评价得分情况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投入部分共设置 3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

标、9 个评分标准，分值为 15.00 分，得分为 14.00 分，评价得

分情况如下表：

表 6 项目支出指标得分表（投入部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依据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

性、规范性
3.00 3.00

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

及部门职责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3.00 3.00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

绩效指标明确性 3.00 2.00
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可衡量，但是不够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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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00 3.00

预算编制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

应

资金分配合理性 3.00 3.00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合理

合计 15.00 14.00

2.评价分析过程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合规。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楚

雄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楚政通〔2014〕

39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

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19〕5 号）等相关文件，牟定县人社

局制订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度计划及预算，经上

级部门批准。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额度合理，符合部门发展

总体规划、中长期实施规划，符合《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机构编

制方案》（牟编发〔2022〕10号）文件确定的职责。

（2）绩效目标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合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了参保人数、符

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按时发放率、年满 60周岁并符合待遇领

取人员终生保证率，符合牟定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开展情况。

二是指标设置不够细化。指标考核对象具有针对性，均为定

量指标，便于考核，但指标设置相对简单，无法全方位对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工作进行考核，比如政策宣传效果方面未设置指标进

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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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投入

一是项目预算编制科学。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楚

雄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楚政通〔2014〕

39号）《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

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楚人社发〔2019〕

14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

见》（云人社发〔2019〕5号）等文件，牟定县人社局结合 2021

年领取养老金人数，考虑 60周岁以上待遇领取人员增加、死亡

以及加发基础养老金等综合因素推算出 2022年领取养老金人数，

测算出 2022年基础养老金支出；结合 2021年死亡人数和三年死

亡人数平均数推算出 2022年死亡人数，测算出 2022年丧葬补助

费支出等。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基金支

出预算见详见下表：

表 7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表

项 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项 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一、个人缴费

收入
15,572,000.00 26,873,400.00

一、基础养

老金支出
42,593,624.00 44,580,319.00

其中：财政为

困难人员代

缴收入

149,800.00 494,600.00

二、个人账

户养老金

支出

2,728,700.28 3,053,817.18

二、财政补贴 48,432,914.00 50,738,772.00 三、丧葬补 1,937,520.00 2,084,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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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助金支出

其中：财政为

困难人员代

缴收入

42,593,624.00 44,580,319.00
四、转移支

出
83,000.00 85,000.00

财政对个人

缴费的补贴
3,901,770.00 4,074,136.47

五、其他支

出
30,000.00 32,000.00

三、集体补助

收入
146,000.00 146,000.00

四、利息收入 2,675,300.00 980,000.00

五、委托投资

收益
7,144,899.11 9,018,627.66

六、转移收入 38,500.00 12,025,000.00

七、其他收入 16,000.00 80,000.00

八、本年收入

小计
74,025,613.11 99,861,799.66

六、本年支

出小计
47,372,844.28 49,835,452.18

九、上级补助

收入

七、补助下

级支出

十、下级上解

收入

八、上解上

级支出

十一、本年收

入合计
74,025,613.11 99,861,799.66

九、本年支

出合计
47,372,844.28 49,835,452.18

十、本年收

入合计
26,652,768.83 50,026,347.48

十二、上年结

余
204,612,604.23 231,265,373.06

十一、年末

滚存结余
231,265,373.06 281,291,720.54

总 计 278,638,217.34 331,127,172.72 总 计 278,638,217.34 331,127,1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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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项目资金分配合理。项目资金分配严格按照《楚雄州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楚雄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

（楚政通〔2014〕39号）《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

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

知》（楚人社发〔2019〕14号）等文件，结合牟定县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工作合理分配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丧葬补助金

等支出。

（二）过程情况分析

1.评价得分情况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过程部分共设置 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

标、18个评分标准，分值为 25.00分，得分为 22.70分，评价得

分情况如下表：

表 8 项目支出指标得分表（过程部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依据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3.00 2.70 资金到位率=90.05%

预算执行率 3.00 3.00 预算执行率= 108.2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00 3.00
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以及有关社保资金管理办法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5.00 4.00

制订了内控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养老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流程等流程制度，但

未建立绩效管理制度及考核体制

制度执行有效性 11.00 10.00 按照相关制度执行，但基层社保经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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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备保障不到位

合计 25.00 22.70

2.评价分析过程

（1）资金管理

一是项目预算资金未足额到位。通过查阅牟定人社局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表可知：牟定县人社局 2022年城乡居民社

会保险财政收入补贴预算资金合计 5,073.88万元，实际下达资金

合计 4,569.27万元，预算与实际资金差额 504.61万元。

资 金 到 位 率 =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 预 算 资 金 ×

100%=4,569.27/5,073.88×100%=90.05%。

二是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较好。通过查阅牟定县人社局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表、社会保险基金年报和

资金下达文件，可知牟定县人社局 202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财

政补贴收入到位资金 4,569.2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收入

3,328.72万元，省级补贴收入 949.64万元（未含 25.36万元重残

代缴收入），州级补贴收入 175.25 万元，县级补贴收入 115.66

万元（未含 34.34万元贫困低保代缴收入），实际支出资金合计

4,943.96万元。支出情况如下表：

表 9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基础养老金

支出

个人账户养老金

支出

丧葬补助金

支出

转移

支出

其他

支出
合计

资金使用情况 4,229.48 540.38 156.76 16.77 0.57 4,943.96



- 35 -

预 算 执 行 率 = 实 际 支 出 资 金 /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

100%=4,943.96/4,569.27×100%=108.20%。

三是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

知》（财社〔2017〕144号）“第六条 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专户（以下简称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基

金按照险种及不同制度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分别计息、专款专

用。基金之间不得相互挤占和调剂，不得违规投资运营，不得用

于平衡一般公共预算。第三十四条 基金不得用于运行费用、财

务费用（含银行手续费）、管理费用、兴建改建办公场所和支付

人员经费，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挪作他用”的规定，结合抽查

牟定县人社局相关会计凭证可得知：牟定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

保基金设立了付款账户、专项账户，税务部门对征收养老保险金

设置了收款账户，真正做到了“收支两条线”，各险种分别建账

核算，专款专用，未发现挤占、调剂的情况。牟定县人社局发放

各乡镇城乡居民养老金、丧葬费、退保金、重残补助均严格按照

《社会保险基金待遇支付计划表》和《社会保险基金拨付审核登

记表》办理基金拨款，并执行签字确认，审批流程完整，符合国

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社保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与银行签订了社会保险基金账户服务协议，通过银行授权支付来

协助管理资金。

（2）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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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未建立项目绩效管理制度及考核体系。牟定县人社局制

订适用于本单位的内控制度以及社保查询、举报受理相关流程制

度，例如：《牟定县社保中心内部控制制度暂行办法》《牟定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牟定

县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确认管理制度（试行）》《社会保

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办理程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业

务流程》《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内部稽核监督工作制度》，涵盖

了财务会计控制、业务运行控制、信息系统控制以及各项业务办

理流程，从提供的资料看，未建立项目绩效管理制度及考核体系。

二是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较好，但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硬件保

障不到位。牟定县社保中心严格按照《牟定县社保中心内部控制

制度暂行办法》《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内

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社保基金财务核算以

及档案管理相关工作；按照《牟定县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

确认管理制度（试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办理程序》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业务流程》执行待遇审核及支付流

程；按照《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内部稽核监督工作制度》，并结

合日常认证、定期认证工作，对重复、死亡人员领取待遇情况进

行监督核查；按照《关于建立牟定县涉社会保险人员相关基本信

息交换与共享机制》的通知(牟人社发〔2021〕5号)，与民政局、

残联、乡村振兴局、公安等部门进行数据共享，各部门协调配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但通过对基层社保经办机构人员访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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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由于经费不足，导致硬件设备保障不到位，

尤其表现在社保档案的扫描、归档管理方面，主要原因是固定资

产采购只能由各单位自行负责，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由于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工作经费的原因，无法为乡镇配备到位。

（三）产出情况分析

1.评价得分情况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产出部分共设置 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

标、10个评分标准，分值为 30.00分，得分为 29.84分，评价得

分情况如下表：

表 10 项目支出指标得分表（产出部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依据

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率 9.00 9.00

个人缴费收入完成率为 111.91%；对

特殊重点对象实现 100%代缴；2022

年度已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参保任

务数要求

产出质量

实际发放财政补贴增

长情况
3.00 3.00 实际发放财政补贴较上年增长

断保情况 4.00 3.87
通过人员查阅参保信息表、问卷调查

可知断保情况较少

未参保情况 3.00 3.00
通过访谈可知在上级部门下达的指

标任务下，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政策落实情况 3.00 3.00
残疾人员、贫困监测人员和低保特困

人员代缴人数及金额较 2021 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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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养老金发放率 2.00 2.00
资金用于城居保养老保险支出，及

时、足额发放

产出时效

经办人员工作效率 4.00 3.97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领取待遇人员认

为经办人员工作效率以及服务态度

较好

待遇发放及时性 2.00 2.00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领取待遇人员没

有出现养老金未及时到账的情况，待

遇发放及时

合计 30.00 29.84

2.评价分析过程

（1）产出数量

一是根据牟定县人社局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预决算表可知，2022 年个人缴费预算收入为 2,687.34 万元，年

末个人缴费决算收入为 3,007.43万元，个人缴费收入完成率=实

际个人缴费收入/预期个人缴费收入×100 %=3,007.43/2,687.34

×100%=111.91%。

二是 2022年末，全县辖共和镇、新桥镇、凤屯镇、江坡镇、

戌街乡、安乐乡、蟠猫乡，4镇 3乡，89个村（居）委会，772

个自然村，1209个村（居）民小组；总人口 20.12万人，其中乡

村人口 10.63万人，占 52.81%；全县居住着汉、彝、苗等 35个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4.93万人，占总人口的 24.5%。经访谈

了解，截止 2022年 12月底，牟定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总人数达 124079 人，完成楚雄州人社局下达参保任务数 12.21

万人的 101.64%，对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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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做到应保尽保。

三是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符合代缴

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及时

按照政策规定进行代缴，截止 2022年 12月底，牟定县暂无返贫

致贫人员，牟定县困难群体代缴情况为：重度残疾人 1268人，

代缴资金 25.36万元；低保对象 3093人，代缴资金 30.93万元；

特困人员 40人，代缴资金 0.4万元；341人既是三级残疾又是低

保特困人员，按照三级残疾享受缴费补贴 5.115万元。

（2）产出质量

一是实际发放财政补贴较上年增长。根据人员参保信息表统

计可知，2021年 1月-12月，牟定县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 351896人次，发放养老待遇 4,502.58万元（含发放残疾人

养老补助金 2082人次 22.9万元）；2022年 1月-12月，牟定县领

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362828 人次，发放养老待遇

4,926.61万元（发放重症残疾人养老补助 2326人次 29.36万元），

2022年度发放养老待遇较 2021年增长 424.03万元，增幅 9.40%。

二是断保情况较少。根据 2022年人员参保信息表可知，2022

年新参保人数为 1670人，其中：正常缴费人数为 1659人，暂停

缴费人数为 3人，终止缴费人数为 8人。通过对 30名在缴纳人

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到有 1人在参保过程中存在断保情况，断缴

原因是由于系统出现问题未扣费成功。

三是未参保情况较少。根据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到，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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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除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及机关养老保险以外，符合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居民基本覆盖。在上级部门下达的

指标任务下，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四是政策落实情况较好。2021年 12月底，牟定县困难群体

代缴情况为：重度残疾人 920人，代缴资金 18.4万元；低保对

象 1915人，代缴资金 19.15万元；特困人员 88人，代缴资金 0.88

万元；168人既是三级残疾又是低保特困人员，按照三级残疾享

受缴费补贴 2.52万元，代缴金额共计 40.95万元。2022年 12月

底，牟定县困难群体代缴情况为：重度残疾人 1268人，代缴资

金 25.36万元；低保对象 3093人，代缴资金 30.93万元；特困人

员 40人，代缴资金 0.4万元；341人既是三级残疾又是低保特困

人员，按照三级残疾享受缴费补贴 5.11万元，代缴金额共计 61.81

万元。对比上年各缴费情况都有所增长，政策落实情况较好。

五是基础养老金发放率高。2022年 1月-12月，牟定县领取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362828人次，发放养老待遇 4926.61

万元（发放重症残疾人养老补助 2326人次 29.36万元），基础养

老金发放率为 100 %。

（3）产出时效

一是经办人员工作效率高、服务态度好。通过对在缴纳人员

和待遇领取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到，96.67%的在缴纳人群以及

96.67%的待遇领取人员认为经办人员工作效率以及服务态度好，

3.33%的在缴纳人群以及 3.33%的待遇领取人员认为经办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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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以及服务态度较好。从统计调查情况看，经办人员工作效

率高、服务态度好。

二是待遇发放及时。经抽查牟定县人社局发放待遇凭证，养

老金正常发放、审批流程完整、金额核对无误、会计核算准确、

待遇支付严格。同时，通过对待遇领取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可知，

没有出现养老金未及时到账的情况，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较及时。

（四）效益情况分析

1.评价得分情况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

州、县级补助）项目效益部分共设置 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

标、7 个评分标准，分值为 30.00 分，得分为 25.21 分，评价得

分情况如下表：

表 11 项目支出指标得分表（效益部分）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依据

社会效益

公众对保险的认知 5.00 3.77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保险的

认知程度有待提高

构建和谐社会 6.00 4.20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缴纳养老保险

能够对居民的生活质量起到一定的

改善作用，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政策知晓率 5.00 4.90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政策知晓率高

四个不出村建成率 4.00 4.00 经访谈了解，基本实现四个不出村

满意度 满意度 10.00 8.34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群众对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满意

合计 30.00 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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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分析过程

（1）社会效益

一是公众对保险的认知程度待提高。通过对在缴纳人员的问

卷调查了解到，有 83.33%的人认为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的意义大，可以保证未来退休后有稳定收入；但有 36.67%的人

不了解未来领取的养老金是如何计算的。从统计调查情况看，还

需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加深公众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了

解。

二是促进构建和谐社会。通过对待遇领取人员的问卷调查了

解到，有 40%的人认为缴纳养老保险对居民养老的难题起到一定

的帮助作用，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可以满足养老基本生活要求，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 60%的人认为缴纳养老保险能够

对居民的生活质量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并不能作为居民养老

唯一途径。从统计调查情况看，缴纳养老保险能够对居民的生活

质量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三是政策知晓率高。通过对在缴纳人员和待遇领取人员的问

卷调查了解，有 60.00%的待遇领取人员以及 83.33%的在缴纳人

员受到过经办员上门宣传，有 6.67%的待遇领取人员在当地广播

影视上看到过相关宣传，有 23.33%的在缴纳人员参加过统一的

政策培训，并收到相关政策资料。有 96.67%的人知晓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政策，有 3.33%的人不知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

从统计调查情况看，通过协办员上门宣传及各种宣传形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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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知晓率高。

四是“四个不出”村建成情况较好。根据与相关人员访谈了

解到，全县建立了村（居）委会协办员制度，每个村社至少设立

一名村级协办员，协办员负责对接收集参保资料、上门宣传等工

作，城乡居民都能够不出村就进行新参保登记、缴费；已参保的

人员可以在手机上查询个人账户余额；领取待遇的人员能够不出

村领取，基本上实现“参保登记不出村”、“缴费领取不出村”、

“待遇领取不出村”、“权益查询不出村”。

（2）满意度

项目分二类人群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及分析，共计发放调查

问卷 60 份，其中在缴纳人员以及待遇领取人员各 30 份。有

33.33%的人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非常满意，有 60.00%

的人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满意，有 3.33%的人对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基本满意，从统计调查情况看，多数群众对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满意。

五、主要经验与做法

（一）加大政策宣传，营造参保氛围

牟定县人社局贯彻落实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切实做好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成功引导广大居民踊跃参保。2022 年牟定县人社局采用牟定匠

人微信公众号、“小广场大喇叭”、工作人员进村入户等方式开展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活动，政策知晓率较 2021年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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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广大居民对人社局以及社保政策的满意度逐渐提升。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职责分工

牟定县人社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各

乡镇严格按照社保经办规程执行。各级部门明确责任分工，周密

组织，协同配合。在加强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的同

时，指定专职人员具体经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对涉及人数

多，工作难度大的村特别加强工作人员力量，重点突破，落实到

人，跟踪调度，通过以点带面，创新方法，难点攻关等措施，确

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工作组织协调上，县级统筹安

排好各项工作，帮助协调各乡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公安、残联、民政、财政等部门密切配合，积极为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完全覆盖创造良好环境。

（三）提升信息服务，强化风险管控

针对社保核心业务信息系统的特点，牟定县人社局逐项明确

业务申办途径、上传资料、留存资料、审核标准，制订社会保险

经办规程，确保所有基础业务办理有据可循、严格规范。着力分

析、解决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综合受理模式下业务量合理分配、

业务事项归口和责任明确等问题，建立健全信息档案，确保业务

经办管理运行顺畅、高效。同时，不断完善业务经办风险点管控，

进一步规范业务环节，建立健全风险点管控监督检查制度，适时

开展业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有效防范和化解业务风险，

确保过程严密规范、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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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内控管理，保障资金安全

牟定县人社局严格执行内控要求，各岗位工作人员严格管理

本人信息系统账户，做到经办与审批相分离；严格落实会计核算

制度，规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行为；严格基金资金管理，实

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着力于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财

务业务一体化，确保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强化资金

收支和预算管理，不断提高资金收支的约束力、执行力。严格实

行保费预存代扣制度，进一步健全资金管理内控、稽核制度，规

范业务流程，对重点环节进行实时监控，确保社保资金的安全有

序运转。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方面

1.设备保障不到位。根据访谈了解，各乡镇的基层经办力量

和服务能力相对薄弱，加之经费不足造成硬件设备保障不到位，

尤其表现在社保档案的扫描、归档管理方面，亟需配备专业的扫

描设备。

2.数据查询有局限。根据访谈以及相关资料显示，社保核心

业务信息系统查询范围仅限牟定县，无法查询群众在外省的参保

情况，险种参保数据未实现全国共享。

（二）绩效管理方面

绩效指标设置不细化。根据牟定县人社局提供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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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制订绩效指标时，绩效目标制订不够细化，例如：“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中，项目绩效

指标为：①数量指标：参保人数；②可持续影响指标：年满 60

周岁并符合待遇领取人员终生保证率；③服务对象满意度：养老

保险参保人员满意度。指标内容较为单一，且设置的指标对本单

位工作的考核目的不明晰，考核结果可应用性不强。

七、建议

（一）增强设备保障力度，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保险机构基础条件的建设，给予硬

件设施设备的经费保障，配套现代化办公设备，逐步加快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认证信息化程度建设，保障人民群众信息的安全，

完善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给民众节省办事时间。

（二）加强信息系统升级，促进社保数据共享

加强对社保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建设，连入全国统一的信息系

统和平台，将“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分

级管理、网络互联、信息共享”作为贯穿于系统升级各环节的基

本原则。通过连入全国人社统一的信息系统和平台，实现操作流

程规范统一、信息数据全国共享，以更加准确快捷高效服务参保

对象。

（三）细化项目绩效指标，落实绩效考核监督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遵循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

应匹配的原则，根据项目预期效益等，细化量化绩效目标指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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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提升绩效指标设置合理性，使项目整体绩效考核具有可操作

性，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完善绩效指标体

系。二是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完善绩效监督机制。动态了解和掌

握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程等，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完成。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2.调查问卷结果汇总表

3.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部门）

4.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采纳情况表（部门）



附件 1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绩效评价体系及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投入

（15分）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

性、规范性
3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以及部

门职责，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依据

情况。项目申请、设

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①制订本县城居保年度计划及预算，

预算上报上级部门经过批准，且后期

预算调整经过上级部门审批得 3分

该项目立项符合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

职责

3.00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

性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设定了绩效目标，设定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绩效目标表 1.50

②设定的绩效目标符合地区实际情

况的得 1.5分，否则不得分
绩效目标表 1.50

绩效指标明确

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

的绩效指标是否清

晰、细化、可衡量等，

①设定的绩效指标足够细化的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绩效目标表 0.00

②设定的绩效指标考核对象明确的 绩效目标表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得 1分，否则不得分

③绩效目标大多为定量指标的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绩效目标表 1.00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

性
3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

经过科学论证、有明

确标准，资金额度与

年度目标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制订及调整具备充分的政策

依据及实际数据支撑得 1.5分
预算资料 1.50

②预算制订针对往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情况分析并结合

年度实际经济情况得 1.5分
预算资料 1.50

资金分配合理

性
3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

是否有测算依据，与

补助单位或地方实

际是否相适应，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

额度合理，与预算单位或地方实际相

适应得 3分
预算、决算资料 3.00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

算资金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资金落

实情况对项目实施

的总体保障程度。

①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

资金）×100%。该项得分=到位率*3
分

2022年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支预算表、资金下

达文件

2.70

预算执行率 3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 ①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 明细账、会计凭证 3.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过程

（25分）

按照计划执行，用以

反映或考核项目预

算执行情况。

到位资金）×100%。该项得分=预算

执行率*3分
及附件、决算资料

资金使用合规

性
3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资金

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得 1分

明细账、会计凭证

及附件
1.00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得 1分
会计凭证及附件 1.00

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得 1分
明细账、会计凭证

及附件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

性
5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和业务

管理制度对项目顺

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制订了相应的社保查询、举报受理

相关流程制度得 1分

《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办理程

序》《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新参保业务

流程》

1.00

②制订了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流

程及相关制度得 1分

《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办理程

序》《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新参保业务

流程》《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信息变更

业务流程》《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费补

缴业务经办流程》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领取业务流

程》《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一次性丧葬

补助金经办流程》

《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业务经

办流程》

③是否制订了相应的监督检查制度，

并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得 1分

《牟定县社保中心

内部控制制度暂行

办法》《牟定县社

会保险中心内部稽

核监督工作制度》

《牟定县社保中心

内部审计监督制

度》《牟定县社保

中心内部风险管理

制度》

1.00

④对社保经办人员是否进行政策制

度培训，是得 1分
访谈 1.00

⑤建立了绩效管理制度及考核体制，

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体系的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制度执行有效

性
11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规定，用以

反映和考核相关管

理制度的有效执行

情况。

①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相关规定得 1分，否则不得分

《牟定县社保中心

内部控制制度暂行

办法》《牟定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险基金内

部会计控制制度》

1.00

②待遇审核并支付严格按照规程等

相关制度执行得 1分，否则不得分

《牟定县社会保险

待遇领取人员资格

确认管理制度（试

行）》《社会保险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办理程序》《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业务流程》

1.00

③社保基金财务核算符合国家相关

会计核算制度得 1分，否则不得分

《牟定县社保中心

内部控制制度暂行

办法》《牟定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险基金内

部会计控制制度》

1.00

④社保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得 1分，

否则不得分；社保经办的人员条件、

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得 3分，否则不得分

中共牟定县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印发

《牟定县社会保险

中心机构编制方

3.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案》《牟定县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机构编制方案》

的通知（牟编发

〔2022〕10号）、

《牟定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社会

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主要职能职责》《牟

定县社会保险中心

人员岗位职责情况

表》

⑤重复、死亡人员领取待遇监督核查

到位得 1分，否则不得分

《牟定县社会保险

中心内部稽核监督

工作制度》、访谈

1.00

⑥严格按照制度进行审核与其他部

门数据共享核实后严格执行对重残

人员、贫困监测人员和低保特困人员

代缴政策得 1分，否则不得分

《关于建立牟定县

涉社会保险人员相

关基本信息交换与

共享机制》的通知

(牟人社发〔2021〕
5号)

1.00

⑦信息系统维护专业、及时，能查询

养老保险人员情况、基金缴交和养老

金领取等相关情况的得 1分，否则不

问卷调查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得分

⑧经办人员严格按照档案管理制度，

及时为参保人员进行档案管理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牟定县社保中心

内部控制制度暂行

办法》、访谈

1.00

产出

（30分）

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率 9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

出数与计划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数量

目标的实现程度。

①个人缴费收入完成率=实际个人缴

费收入/预期个人缴费收入×100%。

个人缴费收入完成率≥100%得 3分
预算、决算资料 3.00

②全县参保人员覆盖率，该项得分=
覆盖率×3分

访谈 3.00

③对特殊重点对象实现 100%代缴的

得 3分，否则不得分
访谈 3.00

产出质量

实际发放财政

补贴增长情况
3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

标产出数与实际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产出

质量目标的实现程

度。

①2022年实际发放财政补贴比 2021
年增长的，得 3分；下降不得分。

人员参保信息表 3.00

断保情况 4
①根据调查问卷结果，了解断保人数

占调查人数的比例，该项得分=（1-
比例）×4分

人员参保信息表、

问卷调查
3.87

未参保情况 3
①未参保人员较上年下降的得 3分，

否则不得分
访谈 3.00

政策落实情况 3
①残人员、贫困监测人员和低保特困

人员代缴人数及金额较 2021年上升

的得 3分，否则不得分

工作总结 3.00

基础养老金发

放率
2

①资金全部用于城居保养老保险支

出，及时、足额发放。发放率=累计
工作总结 2.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实发人数/累计应发人数*100%，该项

得分=发放率×2分

产出时效

经办人员工作

效率
4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

比较，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时效目

标的实现程度。

①通过问卷了解，参保办理人员或待

遇领取人员在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

中经办人的办事效率以及服务态度

评价情况，该项得分为第一档位：

“好”基础分值为 4分、第二档位：

“较好”基础分值为 3分、第三档位：

“一般”基础分值为 2分、第四档位：

“较差”基础分值为 1分、第五档位：

“差”基础分值为 0分；根据各档位

所占百分比*各档位基础分值之和确

定最终得分

问卷调查 3.97

待遇发放及时

性
2

①待遇资金及时发放，无无故拖延、

挪用情况得 2分，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 2.00

效益

（30分）
社会效益

公众对保险的

认知
5

主要考核参保人员

人数的增长覆盖面

以及对政策的宣传

力度等。

①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对于在职劳动

者而言，参加养老保险的意义大不

大，是否明白缴纳养老保险意味着将

来年老后生活有了预期，生活多了些

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该项得分

=认为意义大的人数/被访谈人数×

100%×3分

问卷调查 2.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②通过问卷了解，已缴纳养老保险的

群众是否了解未来领取的养老金是

如何计算的。该项得分=（被调查总

人数-不了解人数）/被调查总人数×

100%×2分

问卷调查 1.27

构建和谐社会 6

①通过缴纳养老保险，解决了参保人

员养老难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缴纳养老保险对居民养老的难题起

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保证居民收入稳

定，可以满足基本生活要求加强社会

和谐、稳定得 6分；缴纳养老保险能

够对居民的生活质量起到一定的改

善作用，但并未能作为居民养老唯一

途径得 3分；缴纳养老保险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居民养老保险的基本生活

问题未起到作用不得分。该项得分为

各选项对应的分值×占比之和。

问卷调查 4.20

政策知晓率 5

①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结果反

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知晓率，知

晓率=（被调查总人数-不知晓人数）/
被调查总人数）*100%。该项得分=
知晓率*3分

问卷调查 2.90

②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坚持长期发放
问卷调查 2.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价依据 得分

宣传资料，上门服务等方式取得一定

宣传成效得 2分，不宣传或宣传流于

形式不得分

四个不出村建

成率
4

①建成率=（实际建成/应建成数）

*100%，该项得分=建成率*4分（四

个不出村指参保登记不出村、个人缴

费不出村、权益查询不出村、待遇领

取不出村）

访谈 4.00

满意度 满意度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对项目实施效果

的满意程度。

①评分标准（满意度档位共计 5档其

中第一档位：“非常满意”基础分值

为 10分、第二档位：“满意”基础

分值为 8分、第三档位：“基本满意”，

基础分值为 6分、第四档位：“一般”

基础分值为 4分、第五档位：“不满

意”基础分值为 2分；根据各档位所

占百分比*各档位基础分值之和确定

最终得分）

问卷调查 8.34

合 计 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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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采纳情况表（部门）

填表时间：2023年 8月 16日

报告名称
牟定县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省、州、县级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报

告（征求意见稿）

预算部门

（单位）

牟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牟定县社会保险中心）
中介机构 云南昆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部门（单位）意见 中介机构采纳意见

同意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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